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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辦理都市更新案件召開範圍內說明會、鄰地協調會

及通知參加自辦公聽會，申請提供第三類謄本」之處理

方式 

一、 辦理緣起： 

為配合內政部修正「土地登記規則」第 24 條之 1 等條文，自

104年 2月 2日起僅得由登記名義人、具有法律上通知義務或權利義

務得喪變更關係之利害關係人申請之第三類謄本（隱匿登記名義人

之統一編號、出生日期之資料）之規定；另依據內政部 104年 1月 9

日發布「核發土地登記及地價資料謄本注意事項」第 4 點第 6 款規

定，都市更新事業得申請第三類謄本之樣態，特訂定本處理方式。 

二、 辦理依據： 

1. 臺北市都市更新自治條例第 14條。 

2. 臺北市自行劃定更新單元重建區段作業須知。 

3. 臺北市自行劃定重建更新單元召開更新單元範圍內說明會及相鄰土

地協調會須知。 

4. 經臺北市都市更新處（以下簡稱本處）審查或經臺北市都市更新及

爭議處理審議會決議有必要召開鄰地協調會之情形。 

三、 申請資格：申請人為更新單元範圍內土地及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或

（預定）實施者。 

四、 辦理程序： 

1. 申請人依第二點第 1 款至第 3 款情形辦理（自劃）更新單元所在街

廓範圍內說明會、相鄰土地協調會及邀請相鄰其合法建築物所有權

人參加公聽會時，得檢具第五點書圖文件送本處確認申請人擬申請

單元範圍及其相鄰土地範圍，經本處確認後函復申請人，並副知該

管地政事務所。 

2. 申請人依第二點第 4 款情形辦理時，本處將申請人擬申請單元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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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須協調之相鄰土地範圍函復申請人，並副知該管地政事務所。 

3. 申請人應於發文日起 6 個月內檢具上開本處確認申請第三類謄本之

土地範圍函正本，依內政部「核發土地登記及地價資料謄本注意事

項」第 4點第 6款規定向地政事務所申請核發土地或建物登記謄本，

逾期請向本處重新申請確認範圍。 

五、 檢具書圖文件： 

為確認申請人符合資格及（擬劃定）更新單元及其相鄰土地範

圍，申請人應檢具下列文件供本處確認： 

1.申請書：依本處所提供「為辦理都市更新案件申請第三類謄本申請

書」提出本申請案。如非申請人本人親自申請者，應另填具「為辦

理都市更新案件申請第三類謄本委託書」，並檢附代理人身分證明文

件影本。 

2.申請人資格證明文件：申請人身分證明文件（身分證正反面影本且

須申請人簽名及蓋章，或公司變更登記表影本且須蓋公司大小章）、

申請人第一類土地登記謄本及建物登記謄本正本（申請前 6個月內）。 

3.都市更新單元圖（A3 橫式、比例尺 1/1000、圖名：（劃定）臺北市

○○區○○段○小段○○地號等○○筆土地為更新單元圖、以最新

地形圖為底圖，並標示土地使用分區、更新單元範圍、鄰地協調範

圍）。 

4.更新單元建築物套繪圖（A3橫式、圖面上分別標示出更新單元範圍，

鄰地協調範圍、地號及鄰地各宗建築基地建照範圍等）。 

5.更新單元地籍圖（A3橫式，圖面上分別標示出更新單元範圍及鄰地

協調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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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發土地登記及地價資料謄本注意事項 

 

一、為規範登記機關核發土地登記及地價資料謄本(以下簡

稱謄本)作業，並符合個人資料保護法及土地登記規則

第二十四條之一(以下簡稱本法條)規定，特訂定本注意

事項。 

二、本法條第一項第二款所稱部分姓名，指顯示第一個字，

其餘均隱匿；部分統一編號，指顯示前四碼及最後一

碼，其餘均隱匿。 

本法條第一項第三款利害關係人申請之第三類謄本之表

頭，應註明利害關係人之姓名或名稱。 

本法條第一項謄本之表尾，應註明本謄本之處理及利

用，申請人應注意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五條、第十九條、

第二十條及第二十九條規定辦理字樣。 

三、本法條第二項登記名義人請求隱匿部分住址資料，應檢

附申請書及身分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之登記機關，

或以自然人憑證於網路提出申請。 

前項所稱部分住址資料，指顯示至段(路、街、道)，或

前六個中文字，其後資料均隱匿。 

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已在轄區內另設或分設登記

機關者，得由同直轄市、縣（市）內其他登記機關受理

第一項登記名義人之申請。 

申請人所有之土地權利分屬不同直轄市、縣(市)之登記

機關管轄者，以同一直轄市、縣(市)為單位，分別填備

第一項應附文件，交由第一項受理登記機關查核後轉交

土地所在地登記機關辦理。 

四、本法條第三項之利害關係人申請資格、範圍及應檢附之

證明文件如下： 

陳盈汝 Inzu
打字機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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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依土地法第三十四條之一規定就共有不動產處分、

變更或設定地上權、農育權、不動產役權或典權之

共有人：得申請同一地(建)號之他共有人之謄本，

並檢附切結書或契約書正本。但區分所有建物之基

地為共有者，不適用之。 

(二)依民法第八百二十三條第一項或第八百二十四條第

一項規定請求分割共有不動產之共有人：得申請同

一地(建)號之他共有人之謄本，並檢附切結書正

本。但區分所有建物之基地為共有者，不適用之。 

(三)依民法第四百二十六條之二、第九百十九條或土地

法第一百零四條規定出賣基地或房屋之所有權人：

基地所有權人，得申請建物所有權人、地上權人、

典權人之謄本，並檢附買賣契約書正本；房屋所有

權人，得申請基地所有權人之謄本，並檢附最近一

期之房屋稅繳款書、稅籍證明或設籍之戶籍證明文

件等及買賣契約書正本。但房屋已辦理登記者，僅

檢附買賣契約書正本。 

(四)依農地重劃條例第五條規定出售耕地之所有權人：

得申請同一地號之他共有人、毗連耕地之所有權人

之謄本，並檢附買賣契約書正本。 

(五)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或管理負責人：得申

請同一公寓大廈所有權人之謄本，並檢附主管機關

同意備查文件(有註明主任委員或管理負責人者)及

公寓大廈管理組織報備證明或其他足資證明之文件

正本，於申請書並應載明執行之法令依據。 

(六)都市更新單元內所有權人、都市更新籌備會（小組）

代表人或（預定）實施者：得申請同一更新單元範

圍內及其毗鄰土地之所有權人之謄本，並依下列規

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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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所有權人：檢附擬劃定或已劃定更新單元內土地

及建物登記簿所載所有權人數均超過十分之一之

所有權人同意書或所持有土地及建物面積均超過

總登記面積十分之一之所有權人同意書（載明更

新單元範圍、土地及建物登記面積及全體土地及

建物所有權人數）。 

2.都市更新籌備會(小組)代表人：檢附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核准籌組文件正本，並載明更新單

元範圍。 

3.都市更新（預定）實施者：檢附受各級主管機關

委託之委託書、都市更新會立案證書、都市更新

事業概要核准文件（有註明預定實施者）或都市

更新事業計畫核定文件正本，並載明更新單元範

圍。 

(七)債權人：得申請債務人之謄本，並檢附法院核發之

債權憑證正本。但已設定抵押權者，免附債權憑證

正本。 

(八)訴訟繫屬中之當事人：得申請相對人之謄本，並檢

附法院發給已起訴證明等相關證明文件正本。 

(九)其他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或登記機關認定具有法律

上通知義務或權利義務得喪變更之關係者：得申請

相對人之謄本，並檢附相關證明文件正本。 

前項利害關係人得向任一登記機關臨櫃提出申請，並於

申請書載明所繫利害關係或法律依據。 

第一項利害關係人所檢附證明文件之正本，於查驗後發

還，並影印或掃描附案；無法檢附證明文件正本者，得

於申請書內切結事由，並檢附與正本相符之影本申請之。 

五、因強制執行事件或法院訴訟需要，持憑法院通知文件得

申請第一類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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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謄本表尾註明本謄本僅供法院使用字樣。 

六、申請土地、建物異動索引、異動清冊，以下列各款者為

限： 

(一)原登記申請案之申請人、代理人。 

(二)登記名義人。 

(三)與原申請案有利害關係之人，並提出證明文件。 

前項第三款利害關係人，應向保存原登記申請案之登記

機關臨櫃提出申請。 

第一項異動索引，經隱匿權利人部分姓名，得由任何人

申請之。 

第一項異動清冊，如登記原因為地籍圖重測、土地重劃、

區段徵收、徵收、地籍整理、截止記載、權利變換、行

政區域調整、段界調整或逕為分割，不得以整案申請。 

第一項異動清冊未提供於網路申請者，申請人僅得向土

地所在地之登記機關申請核發。 

七、申請人申請提供本法條資料，除第四點、第六點及第九

點另有規定外，均得向任一登記機關臨櫃或以網路提出

申請。 

登記機關受理申請時，應當場核對到場之申請人、代理

人或複代理人之身分。但以網路申請者，得以自然人憑

證、工商憑證或其他得確認身分之方式提出申請。 

前項到場之申請人、代理人或複代理人，應出具登載姓

名、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並貼有照片之國民身分證、駕

駛執照或全民健康保險卡等由政府機關核發之證明文件

正本。 

前項身分證明文件，登記機關經核對無誤後發還。但以

網路申請者，應記錄相關申請資訊。 

八、登記機關受理第四點及第六點之申請，申請標的位於其

他登記機關轄區，有確認申請標的之需要者，得向轄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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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登記機關聯繫確認。 

各登記機關應建立跨所申請謄本聯繫窗口。 

九、所有權人及他項權利人之繼承人得向任一登記機關臨櫃

申請各類謄本，並應檢附登記名義人之戶籍資料及證明

為民法第一千一百三十八條規定之法定繼承人之一或

其他足資證明為繼承人之證明文件正本。登記機關應查

驗後正本發還並影印或掃描附案。 

前項戶籍資料，登記機關得以電腦查詢者，免附。 

十、登記名義人之統一編號為流水編號者，經核對姓名相

符，即准予核發第一類謄本。  


